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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规定，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 2018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18 年

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本公司简介 

本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煤炭业务相关资

产、负债、人员等全部从上市公司剥离，置入了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蓝焰煤层气）100%股权，本公司转型为煤矿瓦斯治理及煤层气勘探、

开发与利用企业。本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由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6 年 6 月 17 日本公司、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太原煤气化）、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煤集团）共

同签署《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

组协议》），约定本公司将其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拥有的除全部应付债券及

部分其他流动资产、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

产）置出，与晋煤集团持有的蓝焰煤层气 100%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等值

部分进行资产置换，资产置换差额部分由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向晋煤集团购买，太原煤气化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124,620,029 股存量股份作为

对价向晋煤集团购买置出资产，同时本公司采取锁价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6 年第 90 次会

议审核通过本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 

2016 年 12 月 2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太原煤气

化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60 号），本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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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6 年 12 月 23 日，蓝焰煤层气 100%的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

并已在晋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

全部办理完成，并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本公司已持有蓝焰煤层气 100%股权。

2016 年 12 月 23 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太原

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2016]01710008 号） 

2016 年 12 月，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自《资产

交割确认书》签署日（资产交割日），各方同意并确认，自交割日起，置入资产

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与置入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及义务已转移至本公司，本公

司享有、控制、经营置入资产及享有和承担置入资产所代表的一切权利、收益和

风险，晋煤集团交付置入资产的义务已履行完毕。置出资产已全部交付于太原煤

气化，太原煤气化实际控制置出资产，即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及义务将转

移至太原煤气化，太原煤气化享有占有、控制、经营置出资产及享有和承担置出

资产所代表的一切权利、收益和风险（相关资产未完成权属变更手续不影响上述

权利、义务及风险的转移），本公司交付置出资产的义务视为履行完毕。置出资

产过户手续的办理不影响太原煤气化自交割日起享有和承担与置出资产相关的

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与其相关的风险、义务和责任。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6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公司申请通过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62,870,153 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62,870,153.00

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60 号文《关于核准太原煤气化

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本公司获准向晋煤集团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62,870,153 股购买资产，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53 元，购买资

产总额为 3,072,681,700.00 元，由晋煤集团以其拥有的评估值为 3,072,681,700.00 元

的蓝焰煤层气 100%股权作价认购，差额以本公司置出资产评估价值 856,139,600.00

元、现金 500,000,000.00 元补足。 

2016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1、编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1）本公司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

发生重大变化； 

（2）本公司所遵循的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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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适用的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4）本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5）本公司能够正常营运，组织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6）本公司经营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劳务等能够取得且价格无重大变化； 

（7）本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

执行； 

（8）本公司在预测期间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2、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根据本公司与晋煤集团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晋煤集团承诺：若本次

重组于 2016 年度内实施完毕，蓝焰煤层气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4,951.95 万元、53,230.15

万元、68,687.21 万元；若本次重组于 2017 年度内实施完毕，则蓝焰煤层气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53,230.15 万元、68,687.21 万元、59,817.02 万元。 

3、2018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662.33   68,687.21   2,975.32  104.33 

合   计  71,662.33   68,687.21   2,975.32  104.33 

其中，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金额系根据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于 2018 年度内的

实际经营状况，并按照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报告相一致的所购买资产架构基础确

定。 

4、结论 

本公司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本公司 2018 年度实

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1、报告封面及目录
	2、专项审核报告正文
	page-0001
	page-0002

	3、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ok

